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倚到機埸歡迎外交使團 

今

日

抵

達

加

京

 

【滿
地
可 
一 日
加
拿
大
社
電1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徒«
 在
新 
代
辦
户
7.1(
譯
音)
領 

t

^

^

l

i

i

i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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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^

1

1

^

^

1

1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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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
^

i

i

l

i

i

t

■

仓

一.廣
豐
囁
資
絆
制

《多
朗
加
丁
社
電■
此
間
仲
裁
局
‘一
号
号
以
免
通
到
意
外 

---IE/
手
常
海
玉
潭
盗
様
公
词
臭
抽
浮*
公
』 

移
員
工
會
間
的
合
約
爭
執
，仲
裁
号
提
巾
一."

一
-，&:(
波
地
可
加
拿
大
社
電)
古
壁
谷
由
於 

圖
未
時
降F
大
雪
，省
府
特
向
省
民
發
出
警

1̂11
— 

屋
央
鬱
战
津
貼 «
 
匸 

<

奥
太
瓦   

Lte摩
天
社
電#
加
拿
太
北 

部
數
白
名
曲
央
改
府
公38

留
，由
三
月 
一.一日 

■,■;，
通
产■
牧
甄
蜂
争
加
數
字
七
過
^: 少/
 

4

二
此■
措
逸
沼
事
？

軍
■
 

西
部
地
區
生
流
費
芋
降
而
發
出
。
〔
」
. 

，
財
務
闻 1
1
-蜜
喘
減
特
别
津
貼
費 

數
宇
，毎編達炉風一一一上五元以上，此
種 

i

^

i

w

^

i

i

.

 

的
中
央
政   

公
務%
員
。".

"
幣
福
掣
度

北疆誉，, 

值举催嚙專因此數府在栗蓼"

雲
尊
失
單
車
案
日
增 

击
府
將
再
施
仃
註
册
， 

(
冥
訳 -
市
議
、會
方
面
，
已
與
自
關
當 

局
人
員
方
而
，
商
肘
甫
新
施
行
單
車
註
册S• 

條
例
。

•

排
第4-二

街
内
六
三
六
號
居
住
史
勿
夫 

，
曾
效
給
布
議
會L

函
件
，
指
出
市
民
己
準

- 

Iida

吿

•.指
在
不
必Ib

情
况
下
，
切
勿
勿
車
至
公

口 "
叫可 

1
 mu 

M
S

"0

度

狀

面
於
大
雪
下
降.時
，，能
視55

約
達
零& 

，电
方
指 
--»
公
片駕
駛
情
况
危
險
。

4
A
倒
士

BFA

三
年
內
將
薪
金
增
而
百
份
之
二
十
一  

16 

方
提
議
。

一
加
拿
大
航
空
公
司
、各
航
線
，亦
被
妲
取 

消
六
班
飛
機
來
往
，滿
地
，國
燎
機
区
，形 

"容
機
塲
來
往
交
通
存
不
正
常
狀
期F
。

】1
"
  
.

--.(

'■..::
公
司
奥
工
育
最
後"
豪
 

■.» 議"
装
一
九 

六 
h,, 
年
五
二
月
三 
-f-'l
:B 時
已
吿
期
渦3
雙 

方
談
札
建
一
年
多
護
月
約
桁
斯
比
卑
九
慨
号

■■.■;;一 

"
，々
離   

■:
-A這
洪
遼
至
首
玉
十
队
。
：
二 

、满
地4
大
學
看
業
關"
局

$-:席
-♦指
出
： 

■
方
所
象
的
摩
f

国
乐
复
方
皆
附
學
： 

1

1

1

3

1

i

s

 

採
取
罷
工H
鹹
。 

， 

n^iil

契

人

一
 

最
！：機
會
離
開
麻 *
」

-
備
向
市
府
提
出
請
願
，
要
求■
新
施
行
單
車 

註
册
措
施
"

，

於
一
九
六
三
年
起
，
由
於
經
濟
原
记
， 

使
市
府
取
消
窜
車
註
册   

£6例
，
由
該
年
起
， 

警
»
於
調
査
單
・
失
竊
案
中
，
能
找
囘
單
車 

的
由
百
份
之
八
十
降
至
百
份
之
十
七" 

如
施
行
單
車
註
册
法
後
，
每
蛹
單
单
常
一
 

年
註
册
費
爲
，二
兀
。

嘗
遭
焚
斃
婦
人
屍 

發
現
生
前
被
人
勒
死 

一 

(
二
埠
訊
，
驗
屍
A
・
員
，
於
杳
驗
一
名 

帰
女
屍
體
後
，
指
出
死
者
幷
非
敏
火
焚
飽
，

一 

而
内
遭
、
勒
空
，
她
的
屍
體ti

活
倫
學
校
洗 

衣
室
內
發
現
，.
該
洗
衣
率
曾
起
火
焚
燒
。 

死
昔
Y
賓
士
比
，
年
三
十
四
歲
，
警
方 

人
員
已
着
手
調
杳
工
作•

警
方
A
員
口
前
所
追
捕者

爲
-
名
男
子 

，
該
男
子 A
洗
衣
室
未
起
火
半
小
時
前
，
曾 

與
什
書
兒
面
。
，

死
苦
爲
敢
校
內
覚
工
病
人
，
在
校
內
己 

居
住
二
十
年
，
她
除
我
發
現
技
人
勒
勲
外
， 

身
上
並
有
其 
.IU绢
痕
，
顯
示
生
前
臂
遭
人
毆
■ 

加
國
民
壽
命
將
增
長■ 

近
出
世
嬰
兒
壽
更
長 

C

奥
太
瓦
Z/U拿
大
81商
)
中
央
統
計
局 

報
吿
指
出
，
在
一
九
六
伍
年"
六
匕
年
出
生 

女
嬰
中
， m
會
比
一
九
六
零
年
至
六
二
年
出 

空
女
嬰
長
籌
一
歲
。
、

在
報
吿
巾
，
另
指
在
7
述
時
朗
出
生
男
， 

嬰
，
爺
者
亦
比
後
者
長
寿
半
年
。

在
統
計F
，
指
出 ̂
九
六
五
年
至
六
七
； 

年
5
生
女
嬰
，
壽   

-,̂
年
齢
約 3
七
十
五
點
二:
 

就
，
早
五
年
出
士
者
，
暮
命
爲
七
十
ly 
點
二
； 

歲
，
男
嬰
則
分
別
爲
六r
八
點
八
歲
至
六
十 

一 

八
點
四
歲
。♦

此
外
在
六
五
年
至
六
七8 •
年
齢
達
六
十 

五
歲
者
，
年
齡
介
可
長
壽
十
三
點
六
年
。 

y

兇
少
年
毆
斃
嬰
兒
案
」 

女
證
入
指
出
狼
毒
情 
二 

• 
(
里
訊
•
単
詩
髙
等
法
院
，  

.-$?-審
訊
十

二 

七
歲
少
年
，
涉
嫌
將 

.•-名
娶
兒
毆
打
至
死
案 

時
，
-
名
女
證
人
指
出
做
曾
着
見
被
吿"
醫

一一 

院
内
毆
打
嬰
兒

她
又
謂
死
者
爲
二
十
個
月
大
男
嬰
奧
遜 
- 

，
在
朱
人
院
翳
前
，
與
死
者
同
住
ZF北
雲
薛 

一一 

笑
路
東 
一 
五
零
號
柏
文
内.。

被
安
阿
錢
，
被
控
於
十
月
二
十
七
日
畤 

，
在
栢
々
內
將
男
嬰
毒
打
。
，
 

一一 

證
人
含
法
庭
上
供
出
，
於
去
年
七
月
七
一 

d
，
她
典
刃
强
用
上
獅
「
橋
急
診
部
門
內
，

通
爲
古
孽
省
在
去
週
內
，
第
二
次 ̂
术

■»■• 
雪
侵
襲
。   

.■ 

乂
安
省
内
部
，亦
同
樣 

一 産
降 
F/;尺 
«?大 s•
-.該
匾
於 

「去
週
前
受
大
雪
侵
豐•
在
情 

况
細
去
恢
復
正
常
前
，再
度 

一
辜
天
第5
广
：；「
y::
」 

:..一.
合
安
省
南
部
不
少
地
區

一一

£

導
下
，
一%

十
一
人
，
由
巴
黎 

T

」
今
日
到
奥
太
瓦

:.."、開
始
港
行■
 

i
i
i

福
晶 sspggw

se

:
：
手

 

一1
二
,

帰

談

 省 

S
 
交

鰻
羅
祖
美
慣
胃
一 

加
一̂

過I
:
 

二
臬
森
紫
青)
普
民
贽
長

《凰

■■■■.■■■-■通
內
，在
长
週
一
週
中
，所
降 

嬉
穹
下
大
雪
共
建L

二
尺
高
，在 

加
物
安
省
西
部
，外
去
週
時
曾
使 

定
難 
汇
仟 8
学
童
滝
法
囘
家V
各 

3
 
噂 
學
童
在
週
卡
未
再
降F
大
雪.

-
宀
二
婀*
吸
利
亞
加
違
大*
*
一
谶
內
亞 

駐
胃
匝
利
亞
大
使
指
出
，疋
畿
摩
亞
两
被 

l̂̂
^̂
s 

瑞
已
通
举
二
人 <
 最
去*
」宀 

e

l? 漁
那 1
«

御/

絶
二:
」 

^̂
iiil

一
由
仅
此
九
十 
不
？

因
人
爲
 

"•£?■-
灰
主
澈
泗
体
療
簪
認
爲
畿
內
张
政
府
在
採 

就
駅
飘
轄
蓬
8

第
—

厂
：
 

!

^

^

™

!

,
一
宗
，中
國
使
團
人
員
分
乘
汽
車
系
市
內
一 

一
蓬
下
榻
依
利
秒
伯
女
皇
大
旅
店
滋
留
宿
爲
宵
一 

*

奉
瘴
类
*

礬

。
—
 

自
從
中
瑞
國
於
去
年
十
月
宣
布
建
立 

—
B

l

l

i

l

l
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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逵ii#s

专

$11-

 

i
纸
蟲
噢
汰
遍
通
息
鶴
政
枭
炎
部S
 

前
」—
窗
紊
蒸
鑫
零
一
^
I
 

一
一
闻
炉
溺■
屮
，岁
輝1
 喩
情!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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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

««i$  
w
i
&
f
®
M
e
H
  

il 

渚®
通
變
和
麟
筒
總
國
長
政
府
與
智
利
絶
交I

： 縮

3  

笋
一
?

*

龍

舞
 

厂
期 

【T
単
持
訓-is"*

加
紙
靈
工
工 

一
月
冷
罷  
 

B

B

号
1

 激
*

一 

一
吨
個
用"
力
魂■̂
十
仙
逢
我
痴
薫
及
涼
瀆 

e
.他
待
遇
。投票精果一，今
日F
午
八
時
揭 

您
i
^
i
}

—
—-慰

;
一説*
一中~

《
合
關
社
電
)
曜.   

,B
倫
较
泰
産
十
報
著

奧
憫
良
表
示
，噴
局
万.8,

已拒.超
五
名
，女
稱
，一
與
普
通
之
想
法
相
反
，.端
聯
-E-■任
也 

南
越
革
命
政
府
嘆
要
求
总
簽
證
發
出
讓

他
們
人
境
。

二
拒
絕
效
證
會 8
 此
伍
人
欲
至
美
國
發

二
二

•■•r
，
<5
;-;"一
e
?

;■.•
 

套

證

   

^

扱  

&

滋*
俄■

者
，i

開
實
色:

-■ 

:
一
儀
遍
需
、
痴
太
宀
和
我
正
式
列
爲
滋 

事
分
冗
，專
去
」
年
中
已
被
兀
許
用
至
被
鼓

史
 

■■.■..

可
！
羣

1
盡
宀
醪

二1
1»

，

-

H

P

 

:a

i

^

、前
，n:

全
部
被
送
囘
家
中" 

由
履
大
雪.，不
少
學
校
被 
16 停
課
，   

--8 

.路 
員
亦
因
沒
法
出
動
，因
此
各
公
路
交
瑕 

皆
吿
断
絶
。

、
，本
省
中
部
地
匾.，於
週 
811降
下
大
雪
後 

■->3!

股&
週
末
時
，由
於
暖
流
影
婀
，各
處 

•
發
生
積
書
崩
塌
如
件
，在
高
個 «
 束
南
環 

加
公58

，來
往
車
輛j

度
破
阻
達
兩
小
時
以 

1
。
1:〕
1

宗
復
不
名
呼
. 

可
半
一
藝
員
來 W
 演
劇
： 

“無端
被
痛
將
控
市
警 

(

88 .訊
；
詩
勞
工
聯e:

，己
要
求
檢 

*
總
長
柏
徳
臣.，迎
存
：一■
獨
立
研
訊
工
作 

^
詞
査
僅
埠#
方   

-W;聲
名■
木
叶
演
員
冷 

"
，該N
員
被
拘
捕
後
，作
盘
流 ®
罪
名
。 

，同
時
，此
間
全
國
黑
人
聯
會
，.已
與
警 

豪
眞
家
討
奈
画
學

.
:-.»
捕
卷
爲
霜
生
，表
示
他
鯉
會
起
訴
雲 

塏
警
務
會
.;
;
.
:
二4
-
:
 

-■
「羅
。
年
二
也
四
吠
，顺
雲
埠
戯
劇
界
僱

二
一
二

.离講、*
丄
<
革
濃
孽
国
夢
在
南
越
內
一
政 

治
觸
覺
：

叫」
：
，-

—
，. 

奧
圖
良
指
而
旬   

to一
决
定
亦
不
晉
影
晌

勵
離
開
無
聯
，如
赴
以
色
列.，以
色
列
順
只 

府
中
數
猶
太   

....,.被
批
準
離
開
蘇
聯
，若
干
昌

9

家2

8!

此
是
自
傳
耳
，
」. 

加t

.，:

御
晤
一
注
普
實
為
瘟
备.鶴
俄
 

ml拿
大
亿
政
策
，工
中
兩
人
於
一 
达
六
八
年
一
國)
履
汰
入
每
冲
色
一
仟
生
宅
仔
人
之
間
， 

時
歴
會*
加
，諭
汝
府
不
管
姓
變
此
袂
定
「
一
此
與
以
续
硬
苗/
诉
稱 

-.'-一
佰
窗
七
内
之
數
不. 

(
此
五
飞
擎
喘
實
加
青
大
懲
*

*

書
一
彎
冷
袈
處
動
宸
積 

•
^
j
^
^
l
i
l
l
1
^
l
l
l
l
l
j

—̂̂
 

」太
陽
謳
十
四
號
能
驗
連
撈
登
月
露
曾
後
毛
病
，
一： 

.
一 

美

三

空

雄

征

月

探

秘

；

 

二
雪(
廳
士
頓
漢
慚 
«:■
〕漢
國
三
位
太
空A
乘
駕
太
般
神
干 
^'號长奪标一.
噌
日
，大优四一 

時
三
学
連
遍S

演
造
型
火
噂
射
尊
後
，駐1

运
八
千
小
龄
的
征
任
飛
行.
，甲一 

備
降
滞
川
球
流
探
取
秘
密
資
料
，以
供
料
學
研
究:
一
生
可;
?

一「可
一
： 

-

太
陽
百
嘴
攝
員
米
固
，四
十
歲
。雪
巴
特 
四
十
匕
歲
為
聽
，卅
七
浅
等
三
太 

一空人2
避
栗
饗
身
升
空
六
分
圏
書
入
象
泉
糸
禁
奮
檢
修
家
酎
.残 

名
噜
陣
呼
停
器
，彊
瞽
太
空
象
事
霍
責o
tiK 

上
的
毛
病
， 3

強
過
興
地
福
絡
姑
，
在
枭
豪
客
入
境
，利
用
靠
拿
奋
生
的 

:
:
:

:;|#轉
打
休
次
試■

-.-.>温
將
毛
病
橘
女
結
師K
X.等
也
以
二
千
元
劇
價
假
扮
形 

京
股
，施
臨
lr喚

清
雲
書
時
用
式
的
結
鱷
漆
僧
豪
民£
*

會
，"
 

V

十
一
浴
幸
透
頁
視
傳
能
察
太
「屋
期
六.遣
爆
栗
g

儷
零
一
：
 

空
船
與
度
户
蓮
回
小
况
。 

.;.:'予
.  

.:"

東
非
莫
三
豊
水
第
一
一 

:

备
决
：
；

圭
才
萬
认
盜5 

曜

華

(
貝
拉
路
透
社
電
此
間
東
非
血
荷
牙

屬
莫=
一
鼻
克
粵56

，
旋
昨
週
末
遭
遇
風
暴

(
庚
戌
年
正
月
小 

姿
 S
B
 
月
一
标

■
矗 

^̂
&9.̂
^̂
&̂

 ̂

H

—

—

—

^

v

 

味I

毒
   

$

強 

稱
，他 

一 俏
可
能
發
明 

,--種
男
性
服
用
避
孕
丸 

£
『
蓬
衆
盆
辱
銘
骸
性
老
鼠
 

‘—

—
i

n

 

i

l

e

^

B

l

—

 

一 
後
，于
能
慢 «
批4
出
售
。

tin

i.i
踮
限

，b
^

一
金
國
便■
"

M
B

没
到)

■^2^2^

MW
每
月
金
强
英= 
一

^
^

宝   

^

目母̂
^
+
  

1

一

七35*

备

一

"
律

2
準
，
”未
忌
到
通"
洞不良底應一 

器
此
檀
一̂

不
奮
雖
匹
掂
用
尊
任
何
不
一 

.
浪
影
响
，於
停
帽
後
，雄
性
仍
有
使
雌
性
懷 

宀
箫
力a"}

—
」蓬
縫
遡
噌
「•

請
來
雲
埠
演
戯 

:-,,.

丙

W

『拒
絶
指
Hi--®

蓬
除
雲
处
雨 
丽
晨
修
午
睛
券
一 

^ylels

度
五
十
‘低
温
度
四
十 
，亠

6

虐
墨

可m
啬
嚙
i

：

；

：

， 

己̂
外
而
便
捕
，至
週
亜
午*
礎*
破卜

稚
ras
s
湧
求
溢.生
卒 

:

 

ion
二 

al08

50
」 

seriaE

-

 

i
:
^

1.

.:
」
一:
頁
「

澳
洲
憂
慮
中
國
今
年
可
能 I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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